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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信達生物製藥
INNOVENT BIOLOGICS, INC.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01）

於2022年6月22日舉行之
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茲提述信達生物製藥（「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6月1日載列（其中包括）本公司
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通告」）之通函（「通函」）。除文義另有所
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主席兼執行董事俞德超博士、執行董事奚浩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許懿尹女士、
陳凱先博士及Gary Zieziula先生均已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獨立非執行董事Charles 
Leland Cooney博士因其他個人事務未能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於2022年6月22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載列於通告內的所有提呈決議案均以
投票方式表決獲正式通過。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採納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的經審核
綜合財務報表以及本公司的董事報告及核數師報告

756,108,497
99.970628%

222,150
0.029372%

2(i). 重選俞德超博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674,087,232
89.125997%

82,243,415
10.874003%

2(ii). 重選許懿尹女士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710,068,169
93.883300%

46,262,478
6.116700%

3. 考慮及批准委任Gary Zieziula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

756,322,647
99.998942%

8,000
0.001058%

4.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釐定董事薪酬 718,862,187
95.046021%

37,468,460
4.953979%

5. 續聘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為本公司核數師，並授權
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697,678,902
92.245224%

58,651,745
7.754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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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6.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本公司股份 755,882,147
99.940701%

448,500
0.059299%

7.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置本公司的額外股
份

474,613,798
62.752157%

281,716,849
37.247843%

8. 藉加入本公司將購回的股份總數擴大授予董事之一般授
權，以發行本公司股份

437,819,903
57.887368%

318,510,744
42.112632%

9(i). 批准及確認在所有適用法律、條例、法規及適用獎勵協
議的規限下，根據本公司於2020年6月12日採納的受限制
股份計劃（「2020年受限制股份計劃」）的條款有條件向俞
德超博士（「俞博士」）授出受限制股份（「向俞博士的建議
授出」）

452,456,541
69.268594%

200,734,916
30.731406%

9(ii). 授權任何一名或多名本公司董事（俞博士除外）行使本公
司權力，以根據本公司股東（「股東」）按照2020年受限制
股份計劃的條款於2020年6月20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特別
大會上向董事授出的特別授權（「2020年受限制股份計劃
特別授權」）項下的向俞博士的建議授出配發、發行及處
理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以使受限制股份於彼此之間
及與於配發及發行受限制股份日期已發行的現有股份於
所有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並授權彼等採取、作出彼等
認為就執行上文9(i)項下擬進行交易及╱或使其生效而言
屬必要、適宜或權宜的有關行動、事情

452,471,808
69.275174%

200,679,649
30.724826%

10(i). 批准及確認在所有適用法律、條例、法規及適用獎勵協
議的規限下，根據2020年受限制股份計劃的條款有條件
向奚浩先生（「奚先生」）授出受限制股份（「向奚先生的建
議授出」）

553,687,923
73.392254%

200,734,916
26.607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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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10(ii). 授權任何一名或多名本公司董事（奚先生除外）行使本公
司權力，以按照2020年受限制股份計劃特別授權項下的
向奚先生的建議授出配發、發行及處理股份，以使受限
制股份於彼此之間及與於配發及發行受限制股份日期已
發行的現有股份於所有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並授權彼
等採取、作出彼等認為就執行上文10(i)項下擬進行交易
及╱或使其生效而言屬必要、適宜或權宜的有關行動、
事情

553,703,190
73.398169%

200,679,649
26.601831%

11(i). 批准及確認在所有適用法律、條例、法規及適用獎勵協
議的規限下，根據2020年受限制股份計劃的條款有條件
向Charles Leland Cooney博士（「Cooney博士」）授出受限
制股份（「向Cooney博士的建議授出」）

516,228,533
68.254770%

240,097,412
31.745230%

11(ii). 授權任何一名或多名本公司董事（Cooney博士除外）行使
本公司權力，以按照2020年受限制股份計劃特別授權項
下的向Cooney博士的建議授出配發、發行及處理股份，
以使受限制股份於彼此之間及與於配發及發行受限制股
份日期已發行的現有股份於所有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
並授權彼等採取、作出彼等認為就執行上文11(i)項下擬
進行交易及╱或使其生效而言屬必要、適宜或權宜的有
關行動、事情

516,243,350
68.260380%

240,042,145
31.739620%

12(i). 批准及確認在所有適用法律、條例、法規及適用獎勵協
議的規限下，根據2020年受限制股份計劃的條款有條件
向許懿尹女士（「許女士」）授出受限制股份（「向許女士的
建議授出」）

516,239,033
68.255211%

240,097,412
31.744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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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12(ii). 授權任何一名或多名本公司董事（許女士除外）行使本公
司權力，以按照2020年受限制股份計劃特別授權項下的
向許女士的建議授出配發、發行及處理股份，以使受限
制股份於彼此之間及與於配發及發行受限制股份日期已
發行的現有股份於所有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並授權彼
等採取、作出彼等認為就執行上文12(i)項下擬進行交易
及╱或使其生效而言屬必要、適宜或權宜的有關行動、
事情

516,243,800
68.260399%

240,042,145
31.739601%

13(i). 批准及確認在所有適用法律、條例、法規及適用獎勵協
議的規限下，根據2020年受限制股份計劃的條款有條件
向陳凱先博士（「陳博士」）授出受限制股份（「向陳博士的
建議授出」）

516,233,235
68.254967%

240,097,412
31.745033%

13(ii). 授權任何一名或多名本公司董事（陳博士除外）行使本公
司權力，以按照2020年受限制股份計劃特別授權項下的
向陳博士的建議授出配發、發行及處理股份，以使受限
制股份於彼此之間及與於配發及發行受限制股份日期已
發行的現有股份於所有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並授權彼
等採取、作出彼等認為就執行上文13(i)項下擬進行交易
及╱或使其生效而言屬必要、適宜或權宜的有關行動、
事情

516,248,502
68.260596%

240,042,145
31.739404%

承董事會命
信達生物製藥
主席兼執行董事
俞德超博士

中國，香港，2022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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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466,946,951股。

(b) 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就決議案投票的本公司股份總數為1,466,946,951
股。

(c) (i)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俞博士及其聯繫人合共持有105,899,908股股份。俞博士及其
聯繫人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須
並已放棄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與向俞博士的建議授出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有關的上
文提呈決議案9(i)及9(ii)項投票。

(ii)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奚先生及其聯繫人合共持有3,815,616股股份。奚先生及其聯
繫人根據《上市規則》須並已放棄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與向奚先生的建議授出及其項
下擬進行交易有關的上文提呈決議案10(i)及10(ii)項投票。

(iii)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Cooney博士及其聯繫人合共持有43,792股股份。Cooney博士
及其聯繫人根據《上市規則》須並已放棄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與向Cooney博士的建議
授出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有關的上文提呈決議案11(i)及11(ii)項投票。

(iv)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許女士及其聯繫人合共持有4,702股股份。許女士及其聯繫人
根據《上市規則》須並已放棄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與向許女士的建議授出及其項下擬
進行交易有關的上文提呈決議案12(i)及12(ii)項投票。

(d)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任何股份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須根據《上市規
則》第13.40條所載放棄表決贊成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

(e)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任何本公司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所提呈的
決議案放棄投票。

(f) 除上文披露者外，概無任何人士於本公司通函內表示有意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所提呈的決議
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

(g) 本公司於香港的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點票
之監票人。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主席兼執行董事俞德超博士及執行董事奚浩先
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Charles Leland Cooney博士、許懿尹女士、陳凱先博士及
Gary Zieziula先生。


